
监事会报告 

 

各位股东： 

 

本报告期内，监事会全体成员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遵守诚信原则，认真履行监督职责，有效维护了股东、公司、员工的权益和利益。 

 

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

公司于2013年3月14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《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报告》、《关于审议<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>正文和摘要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审议<

公司2012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>的议案》等议案。 

 

公司于2013年4月23日至4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《关于审议<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季报>的议案》。 

 

公司于2013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《关于审议<公司2013年中期报告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审议计葵生先生离任稽核报告的议案》。 

 

公司于2013年10月21日至10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《关于审议<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>的议案》。 

 

监事会各位成员出席监事会的情况具体如下： 

 

监事类别 姓名 委任为监事日期 

实际出席会议次数╱ 

应出席会议次数 出席率 

外部监事 顾立基（主席） 2009年6月3日 4/4 100% 

 彭志坚 2009年6月3日 4/4 100% 



 孙福信（已退任）
(1)

 2003年5月16日 2/2 100% 

     

股东代表监事 林立 2012年7月17日 3/4 75% 

 张王进
(1)

 2013年6月17日 2/2 100% 

     

职工代表监事 孙建平 2010年3月19日 2/4 50% 

 赵福俊 2012年7月17日 4/4 100% 

 潘忠武 2012年7月17日 4/4 100% 

 

 

(1) 孙福信先生因工作安排，于2013年3月申请辞去本公司外部监事职务，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，公司2013年5月10日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，选举张王进女士出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。张王进女士的任职资格于2013年6月17

日获得中国保监会核准，孙福信先生亦于同日正式卸任本公司外部监事职务。 

 

2013年9月，监事会部分成员对公司平安寿险、平安产险、平安养老险内蒙古分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，并结合广大基层员工的意见形成了考察报告报公司管理层，管理层对有

关问题高度重视并逐一落实形成了书面反馈报告报全体董事、监事。 

 

本报告期内，部分监事会成员列席了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，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，对监督事项无异议。 

 



监事会就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(1) 公司依法经营情况 

报告期内公司依法经营、规范管理、经营业绩客观真实；内控管理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，内控制度完整、合理、有效；公司经营决策程序合法，董事及其他高

级管理人员在业务经营及管理过程中谨慎、认真、勤勉，未发现任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和损害股东利益行为。 

 

(2) 财务报告的真实性 

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，分别根据国内和国际审计准则，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财务

报告真实、客观、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 

 

(3) 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的投入使用情况 

本公司于2013年11月22日公开发行260亿元A股可转债。募集资金总额26,000,309,598.26元（含非冻结资金利息309,598.26元），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，募集资金净额为25,816,258,001.04

元。截至2013年12月31日，除专户余额24,697,830.76元外，本次所募集资金均已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及支付发行费用。截至2014年2月27日，本次所募集资金均已用于补充公司营

运资金及支付发行费用。 

 

(4) 公司收购、出售资产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收购、出售资产情况如下： 

 

认购平安银行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

认购平安银行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详情载于“重要事项”部分。 

 

发行A股可转债情况 

发行A股可转债情况详情载于“重要事项”部分。 

 

(5) 关联交易情况 

报告期内，监事会认为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平合理，未发现损害股东权益及公司利益的情况。 



 

(6) 内部控制制度情况 

监事会听取和审阅了《公司2013年上半年度内部控制工作报告》和《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估报告》，认为公司制定了较为完整、合理、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。 

 

(7) 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

监事会部分成员列席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，对公司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报告和提案内容，监事会没有任何异议。公司监事会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执行情况进行了

监督，认为公司董事会能够认真履行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。 

 

监事会在新的一年中，将进一步拓展工作思路，一如既往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履行职责，谨遵诚信原则，加强监督力度，以维

护和保障本公司及股东利益不受侵害为己任，忠实、勤勉地履行监督职责，努力做好各项工作。 

 

承监事会命 

 

顾立基 

监事会主席 

 

中国深圳 

2014年3月13日 
 
 


